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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我校学前教育学院2021届预计毕业生学历图像信息采集工作的通知

学前教育学院：

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高等教育毕（结）业生的像片须与注册学历证书一同上网，并委托新华通讯社所属的中国图片社负责图像采集、制作，以确保上网图像信息的规格、质量和国家人才数据库建设的标准和安全。为了做好我校2021届毕（结）业生的图像采集与网上学历注册工作，经与新华通讯社海南分社联系、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确定学前教育学院2021届毕业生图像信息采集工作将在2020年6月24日内完成（其它学院另行通知），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信息采集对象

2017级本科学生、2018级三年制学生和2016级五年一贯制学生。

二、拍摄时间和地点

学前教育学院（府城校区）
2020年6月24日全天（周三），地点：府城校区科学馆2楼202教室。
具体班级拍摄顺序及时间见附表

三、费用及要求

本班拍照结束后，由班长按实际拍摄人数统一将拍照费（每人15元）以电子支付的形式现场交与新华社工作人员。

疫情期间学校集采要求如下：
    （一）要求各班班长负责提前收集并确认集体拍摄近期及当天的身体状况、健康码信息，若有异常情况的不得参与本次集体拍摄。待身体状况好转后进行散拍。
（二）参加图像采集的所有人员必须佩戴口罩、拍摄前测量体温，确保拍摄现场通风良好，各班由班长负责配置消毒洗手液。
    （三）各班班长组织监督现场人员一定要佩戴戴口罩，测量体温才能排队，保持安全距离1.5米。
四、拍摄注意事项
（一）凡是没有参加学历证书电子图像信息采集的学生将无法进行毕业生电子注册，因为只有电子注册所显示的学生像片和毕业证书使用的像片是同底像片，毕业证书才被承认。

（二）在拍摄现场务必要按照事先下发的名单顺序排队。未参加集体图像采集或不按照名单顺序拍摄的学生，给今后毕业带来的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

（三）由于图像信息采集采用扫描二代身份证，直接获取身份证芯片中的居民个人信息，因此，请参加信息采集学生务必携带居民二代身份证准时到达拍摄地点进行照片采集。

（四）自2021届毕（结）业生起，应根据《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图像采集规范及信息标准》（教毕指〔2017〕99号文）最新要求进行拍照：

1、基本要求：图像应真实表达毕（结）业生本人相貌。禁止对图像整体或局部进行镜像、旋转等变换操作。不得对人像特征（如伤疤、痣、发型等）进行技术处理。
2、由于此次图像采集后所得到的照片是用于毕（结）业证书网上电子注册、粘贴毕（结）业证书之用，因此学生拍照时要求: 

（1）人物姿态与表情：坐姿端正，表情自然，双眼自然睁开并平视，耳朵对称，左右肩膀平衡，嘴唇自然闭合。

（2）眼镜：常戴眼镜者应佩戴眼镜，但不得戴有色（含隐形）眼镜，镜框不得遮挡眼镜，眼镜不能有反光。

（3）配饰及遮挡物：不得使用头部覆盖物（宗教、医疗和文化需要时，不得遮挡脸部或造成阴影）。不得佩戴耳环、项链等饰品。头发不得遮挡眉毛、眼睛和耳朵。女生长发束成马尾，或梳理整齐，放置肩后，露出双耳。。

（4）衣着：应与背景色（背景色为浅蓝色）区分明显。女生不能穿吊带上装，男生不能穿背心，衣着避免复杂图案、条纹。

（5）其他：不能擦防晒霜以避免脸部出油导致摄像时反光，不能化妆，不能带美瞳。

（6）因拍摄人数众多，学生在拍摄前须整理好着装及仪表，以免造成拍摄拖拉，影响拍摄进度。
（五）各班班长组织好学生提前15分钟到场，在拍摄现场务必要按照事先下发的名单顺序排队入场、拍摄、离场，严禁喧哗、打闹。

（六）未参加集体图像采集或不按照名单顺序拍摄的学生，给今后毕业带来的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

（七）未参加本次信息采集的学生，请自行到新华社驻海南分社（海口市金贸西路15号环海国际商务大厦九层B室）拍摄,拍摄时间另行通知。

（八）已经参加本次集体采集的学生不得再另外前往新华社散拍，如因重复拍摄出现任何问题，由学生本人负责。

附件：2021届预计毕业生图像采集时间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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